
 

華南產物 SCC11 專業技術費用附加條款 

110.09.11(110)華產企字第 229 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承保事故發生所致承保標的物毁損或滅失時，本保

險契約擴大承保被保險人為回復該毁損或減失之標的物，所需合理之建築師費用、鑑定費用或工

程顧問費用及其他專業技術費用。 

本公司對於前項專業技術費用之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金額以新台幣_____元為限，但被保險人

需先行負擔自負額新台幣______元整或該專業技術費用之百分之______，並以較高者為準。其在

保險期間內累積賠償金額最高為新台幣______元整。 

前項專業技術費用與受損標的物之賠償金額合計不得超過本保險契約第一條所載保險標的物之保

險金額。 

被保險人為申請理賠時之理賠證明文件所需之費用，不在承保範圍內。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主保險契約為營造(安裝工程)綜合保險、營建機具綜合保險、機械保險、鍋爐

保險或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契約條款相抵觸時，依本附加條款規定辦理，其他事項仍適用

主保險契約條款之規定。 


